	鳥松鄉公所     年度軍公教員工婚喪生育補助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單位：               
	聯絡電話：

	姓名：                   
	職稱：
	身分字號：

	本薪(俸)：                    元（點）
	月支俸額：                   元

	事由：□ 結婚補助：   年    月    日；配偶姓名：           於    年    月     日出生

□ 生育補助：子女姓名：                於    年    月     日出生
□ 眷屬喪葬補助：死亡者：             關係：         於    年    月    日死亡

	檢附證件：

□結婚：1.申請書 2.結婚證書影本 3.已辦結婚登記之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       

□生育：1.申請書 2出生證明書    3.已辦出生登記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
4.配偶未重領生育補助證明書 5.配偶如係軍公教人員請出具任職機關之未領證明  
□喪葬：1.申請書 2死亡證明書    3.眷喪死亡登記戶籍謄本 4.申請人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
5.其他親屬未重領切結書 6.其他親屬同為軍公教人員者，請出具任職機關之未領證明

	申請補助金額
	  新臺幣     拾     萬     千    百     拾     元整

	核准補助金額
	  新臺幣     拾     萬     千    百     拾     元整

	人 事 單 位
	會 計 單 位
	校        長

	
	
	

	說明：

一、申請期限：請於結婚、生育、喪葬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個月內填具申請表檢同證明文件送人事室第三組辦理，但申請居住大陸地區眷屬之喪葬補助者，其申請期限為六個月。

二、補助標準及規定：

1.生育補助二個月薪俸額。

2.結婚補助二個月薪俸額。離婚後再與原配偶結婚者，不得申請結婚補助。

3.喪葬補助：（1）父母或配偶死亡（以未擔任公職者為限）：五個月薪俸額。

（2）子女死亡：三個月薪俸額。子女以二十歲以下、未婚且無職業者為限。

（3）（外）祖父母死亡，以（外）祖父母無子女或子女無力謀生，因而必須仰賴申請人扶養經查明屬實者為限，補助五個月薪俸額。

三、本補助金額列入年終所得。

	收

據
	茲收到國立台灣大學發給  

補助費新台幣         拾    萬    千    百    拾    元整
具領人：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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